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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知发布。化学化工学院根据学校关于本科荣誉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的具体安排发布申报通知。
2. 个人申报。满足《中国海洋大学本科荣誉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试行）》基本要求的应届本科生在学院通知规定的时间内自愿提交申请表格及证明材料，逾期视为不申报，不予办理。
3. 综合评审。化学化工学院本科荣誉学士学位评审委员会根据学生提交的申报材料，并结合日常纪实等综合评审，确定推荐名单。其中，成绩排名以推免成绩为准，且第七学期的专业核心课程平均成绩需达85分及以上；前三学年本科学生素质综合测评中思想政治素质测评“优秀”等次不少于1次，且不得有“不合格”等次。
4. 公示上报。推荐名单经公示不少于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按要求上报教务处。
5. 未尽事宜按《中国海洋大学本科荣誉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试行）》。
6. 本细则自2022年5月23日起执行，由化学化工学院荣誉学士学位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